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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２８１１１：１９９７《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１部分：比重瓶法》（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６７５０—１９８６《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本标准与前版ＧＢ／Ｔ６７５０—１９８６的主要技术差异为：

———前版系等效采用ＩＳＯ２８１１：１９７４；

———本标准规定了标准试验温度，增加了非标准试验温度时密度的计算方式；

———明确规定了金属比重瓶的容积，玻璃比重瓶的容积由２０ｍＬ～１００ｍＬ改为１０ｍＬ～１００ｍＬ；

———改变了天平精确度的要求；

———增加了使用防尘罩的规定；

———增加了对测定次数及被测试样的规定；

———修改了比重瓶校准的步骤。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志平，沈苏江 。

本标准于１９８６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Ⅰ

犌犅／犜６７５０—２００７／犐犛犗２８１１１：１９９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0
0
4
1
7
0
5
8
9
9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0
-
0
4
1
7
-
0
4
5
3
-
3
5
6
8
-
3
9
0
9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订
单
号
：
0
1
0
0
2
0
0
4
1
7
0
5
8
9
9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0
-
0
4
1
7
-
0
4
5
3
-
3
5
6
8
-
3
9
0
9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１　范围

本标准是有关色漆、清漆及相关产品的取样和试验的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比重瓶来测定色漆、清漆及相关产品密度的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试验温度下低、中黏度物料密度的测定。哈伯德比重瓶可用于高黏度物料密度的

测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ＩＳＯ１５５２８：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ＧＢ／Ｔ２０７７７—２００６　色漆和清漆　试样的检查和制备（ＩＳＯ１５１３：１９９２，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密度ρ　犱犲狀狊犻狋狔ρ

单位体积物体的质量，以ｇ／ｍＬ表示。

４　原理

用比重瓶装满被测产品，从比重瓶内产品的质量和已知的比重瓶体积计算出被测产品的密度。

５　温度

温度对密度的影响，与装填性能有非常显著的关系，并且随产品的类型而改变。

本标准规定试验温度为（２３±０．５）℃，也可在其他商定的温度下进行试验。

试验时应将被测产品和比重瓶调节至规定或商定的温度，并且应保持测试期间温度变化不超过

０．５℃。

６　仪器

６．１　比重瓶

６．１．１　金属比重瓶，容积为５０ｍＬ或１００ｍＬ，是用精加工的防腐蚀材料制成的横截面为圆形的圆柱

体，上面带有一个装配合适的中心有一个孔的盖子。盖子内侧呈凹形（见图１）。

６．１．２　玻璃比重瓶，容积为１０ｍＬ或１００ｍＬ（盖伊芦萨克比重瓶或哈伯德比重瓶）（见图２ａ和２ｂ）。

６．２　分析天平，５０ｍＬ以下的比重瓶精确到１ｍｇ，５０ｍＬ至１００ｍＬ的比重瓶精确到１０ｍｇ。

６．３　温度计，精确到０．２℃，分度为０．２℃或更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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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金属比重瓶

图２

６．４　恒温室或水浴，恒温室应能够调节并维持天平、比重瓶或被测产品处于规定或商定的温度，水浴应

能够维持比重瓶和被测试样处于规定或商定的温度。

６．５　防尘罩。

７　取样

按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的规定，选取被测产品的代表性样品。

按ＧＢ／Ｔ２０７７７—２００６的规定，检查和制备试验样品。

８　操作步骤

８．１　总则

进行两次测定，每次测定应重新取样。

比重瓶每隔一段时间应进行校准，例如，大约测试了１００次或发现比重瓶有变化时（见附录Ａ）。

８．２　测定

如在恒温室（６．４）中测试，则将放入防尘罩（６．５）内的比重瓶（６．１）、试样、天平（６．２）放在恒温室内

使它们处于规定或商定的温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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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恒温水浴（６．４），而不是在恒温室内测试，则将放入防尘罩内的比重瓶和试样放入恒温水浴中

使它们处于规定或商定的温度，大约３０ｍｉｎ能使温度达到平衡。

用温度计（６．３）测试试样的温度狋Ｔ，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检查恒温室和水浴的温度是否保持在规定

的范围内。

称量比重瓶并记录其质量犿１，容量为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的比重瓶精确到１０ｍｇ，小于５０ｍＬ的精确

到１ｍｇ。

将被测产品注满比重瓶，注意防止比重瓶中产生气泡。塞住或盖上比重瓶，用有吸收性的材料擦去

溢出物质，并擦干比重瓶的外部，然后用脱脂棉球轻轻擦拭。

记录注满被测产品的比重瓶的质量犿２。

注：粘附于玻璃比重瓶的磨口玻璃表面或金属比重瓶的盖子和杯体接触面上的液体都会引起称量读数偏高。为了

使误差减至最小，接口应密封严密，防止产生气泡。

９　计算

通过下式来计算在试验温度狋Ｔ 下试样的密度ρ，以克每毫升（ｇ／ｍＬ）表示：

ρ＝
犿２－犿１
犞ｔ

　　式中：

犿１———空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试验温度狋Ｔ 下，装满试样的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ｔ———试验温度狋Ｔ 下，按照附录Ａ所测得的比重瓶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注：空气浮力对此结果的影响不用校正，因为大多数注罐机控制程序需要未校正的值，而且校正值（０．００１２ｇ／ｍＬ）

对此方法的精度而言，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果所采用的试验温度不是标准温度，则密度应该用附录Ｂ中Ｂ．２中的公式计算。

１０　精密度

１０．１　重复性（狉）

由同一操作者在同一实验室及短时间隔内，使用本标准试验方法，对同一种试样所测得的两个单次

试验结果之差的绝对值是０．００１ｇ／ｍＬ时，可预料结果的置信水平为９５％。

１０．２　再现性（犚）

由不同的操作者在不同的实验室内，使用本标准试验方法，对同一种试样所测得的两个单次试验结

果之差的绝对值是０．００２ｇ／ｍＬ时，可预料结果的置信水平为９５％。

注１：这些数据取自ＤＩＮ５３２１７２：１９９１，用比重杯测定色漆、清漆和相关材料的密度。

注２：某些液体色漆产品，特别是那些具有结构粘度或触变性的液体色漆产品，可能达不到上述的精密度。

１１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识别受试产品所需的全部说明；

ｂ）　注明本标准编号；

ｃ）　所用比重瓶的类型；

ｄ）　试验温度；

ｅ）　以ｇ／ｍＬ表示的密度，精确到０．００１ｇ／ｍＬ；

ｆ）　与规定的试验方法引入的误差；

ｇ）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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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比重瓶的校准

　　使用金属比重瓶时，用蒸发后不留残余物的溶剂小心清洗其内外侧，并将它完全干燥。避免在比重

瓶上留有手印，因为它们会影响平衡读数。

为了让比重瓶保持恒重，将其放入防尘罩内３０ｍｉｎ，达到室温后称重（犿１）。

在比重瓶内注满预先煮沸过的蒸馏水或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中规定的２级去离子水，在试验温度下

水温不应超过１℃，然后塞住或盖上比重瓶，注意防止产生气泡。

将比重瓶放入水浴或恒温室中，使其达到试验温度。用有吸收性的材料（布或纸），擦去溢流物质。

将比重瓶从水浴或恒温室中取出，擦干其外部。防止比重瓶再受热并确保水不再溢出，立即称重注满水

的比重瓶（犿３）。

注１：因为手直接操作，比重瓶会使温度增高并引起更多的溢流，且也会留下手印。因此，建议用钳子或纤维衬料保

护的手来操作比重瓶。

注２：由于水可通过溢流孔蒸发，所以为了使质量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建议立即快速地称量注满水的比重瓶。

在与被测产品的密度测定相同温度下校准比重瓶是必要的，因为比重瓶的体积随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换言之，应该按照附录Ｂ的规定来进行校准。

犃．１　比重瓶容积的计算

通过下列公式中任一公式来计算在温度狋Ｔ 下比重瓶的体积，以毫升（ｍＬ）表示：

犞ｔ＝
犿３－犿１

ρＷ－ρＡ
× １－ρ

Ａ

ρ（ ）Ｇ …………………………（Ａ．１）

或

犞ｔ＝
犿３－犿１

ρＷ－０．００１２
×０．９９９８５ …………………………（Ａ．２）

　　式中：

犿１———空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３———试验温度狋Ｔ 下，装满蒸馏水的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ρＷ———试验温度狋Ｔ（见表Ａ．１）下纯水的密度，单位为克／毫升（ｇ／ｍＬ）；

ρＡ———空气的密度（０．００１２ｇ／ｍＬ）；

ρＧ———所用天平砝码的密度（例如钢，ρＧ＝８ｇ／ｃ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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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无空气的纯水的密度

温度

狋Ｔ

℃

密度

ρＷ

ｇ／ｍＬ

温度

狋Ｔ

℃

密度

ρＷ

ｇ／ｍＬ

温度

狋Ｔ

℃

密度

ρＷ

ｇ／ｍＬ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９６

０．９９９５

０．９９９４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１

０．９９８９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４

２２

２２．１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４

２２．５

２２．６

２２．７

２２．８

２２．９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７６

２５

２５．１

２５．２

２５．３

２５．４

２５．５

２５．６

２５．７

２５．８

２５．９

０．９９７０

０．９９７０

０．９９７０

０．９９７０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９６８

０．９９６８

２０

２０．１

２０．２

２０．３

２０．４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７

２０．８

２０．９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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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温度变化的影响

犅．１　比重瓶热膨胀性的校正

如果试验温度超过已知比重瓶容积相对应的温度５℃，则密度应因比重瓶容积的改变进行校正。

在试验条件下，通过式（Ｂ．１）来计算比重瓶的容积犞ｔ，以毫升（ｍＬ）表示，计算涉及５个重要的

参数。

犞ｔ＝犞Ｃ［１＋γＰ（狋Ｔ－狋Ｃ）］ …………………………（Ｂ．１）

　　式中：

犞Ｃ———在校正温度狋Ｃ 下比重瓶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狋Ｔ———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Ｃ———校正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γＰ———体积膨胀系数，摄氏度的倒数（℃
－１），它与比重瓶的材料有关（见表Ｂ．１）。

表犅．１　不同材料比重瓶的热膨胀系数γ犘

材　　料 热膨胀系数γＰ／℃
－１

硼硅玻璃 １０×１０－６

碱石灰玻璃 ２５×１０－６

奥氏体不锈钢 ４８×１０－６

铅锌合金（黄铜） ５４×１０－６［是ＣｕＺｎ３７（Ｍｓ６３）的值］

铝 ６９×１０－６

犅．２　其他温度测定的密度与标准温度的密度的换算

如果被测产品测定时的温度不是标准温度，则标准温度时的密度ρＣ，以克每毫升（ｇ／ｍＬ）表示，可

通过式（Ｂ．２）计算得出：

ρＣ ＝
ρ狋

［１＋γｍ（狋Ｃ－狋Ｔ）］
＝ρ狋［１－γｍ（狋Ｃ－狋Ｔ）］ ………………（Ｂ．２）

　　式中：

狋Ｃ———标准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Ｔ———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γｍ———被测产品的体积膨胀系数，水性涂料γｍ 值约为２×１０
－４℃－１，其他涂料γｍ 值约为

７×１０－４℃－１；

ρ狋———被测产品在试验温度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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